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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虚假登记
针对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他人身份骗取

市场主体登记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司长

许新建表示，近日国务院发布的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完善了撤销虚假登记制度，有效回应了社

会公众的关切和期待，对于严肃登记秩序、保障相

对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许新建介绍，条例规定了受虚假登记影响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

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登记机关受理后，应当

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登记情形的，

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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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顾忠

“本想通过婚礼摄像留下美好回忆，现在录像视频资料没了，给

我们留下了遗憾……”近日，湖州的高先生找到长兴县消保委投诉，

称自己举办婚礼时请专业的婚庆公司全程跟拍，结果事后对方说视

频意外丢失了。这半年来，他一直与婚庆公司交涉，可毫无结果。

高先生说，自己2020年12月底举办婚礼。此前，他们与长兴

县雉城街道一家婚庆公司签订服务合同，约定由该公司为其提供婚

礼策划、场地布置、摄影摄像等服务。婚礼当天，婚庆公司跟拍了全

过程，高先生也支付了全部服务费用。

今年1月底，高先生和妻子满怀期待地去取婚礼视频资料，却

被婚庆公司告知，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婚庆视频资料丟失。不甘

心的他多次到婚庆公司咨询，得到的答复都是婚庆视频资料找不回

来了。高先生要求婚庆公司退还服务费用并赔偿相应损失，可多次

交涉均未达成协议。

消保委受理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婚庆公司承认，高先生婚

礼当天，摄影人员忙前忙后，花了大量精力，丢失视频绝非故意，所

以只能退还高先生摄影摄像服务费880元并补偿1000元。而高先

生则认为，因为婚庆公司的过错，给自己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精神损

失难以弥补。

消保委组织双方调解时表示，举办婚礼是传统的婚俗习惯，其

影像资料被赋予特别的情感价值，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和人格象征

意义。婚庆公司将婚礼影像资料丢失，侵害了高先生的权益，给其

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精神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规定：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至于精神损失该赔

多少，《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

37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侵害消费者人身权益，给消费

者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五千元以上的

精神损害赔偿：(一)侮辱或者捏造事实诽谤消费者，情节严重的；

(二)搜查消费者的身体或者其携带物品的；(三)侵犯消费者人身自

由的；(四)其他给消费者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经消保委多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婚庆公司向高先生当

面赔礼道歉，一次性退还摄影摄像服务费88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共计9000元，双方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对于调解结果，高先

生表示满意。

消保委提醒，婚礼摄影摄像等婚庆服务属特殊消费，消费者要

特别仔细慎重。对婚庆公司的选择，要看对方有无营业执照，是否

合法经营；签订服务合同时，如需摄影摄像服务应让对方提供有专

业资格证书的摄影摄像师，以保证拍摄质量和按时交付；保留好相

关票据凭证，发生纠纷及时向所在地消保委投诉。对于婚庆公司而

言，摄影前应仔细检查设备，后期制作中要认真负责，以确保新人的

幸福时光被永远珍藏。

通讯员 慕煊

男子骑共享单车发生事故，却无法获得保险理赔，这

是怎么回事？近日，平阳县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2020年12月，平阳的董某和朋友垄某结伴出行，垄

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由董某载着骑行。董某一路加速，

在经过鳌江镇某路段时，撞到了一名步行的阿婆，导致其

左腿骨折、右腿挫伤、双腿膝关节损伤。交警部门认定董

某负事故全部责任，阿婆无责任。

经查，该共享单车系一家出行服务有限公司所有，该

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了骑行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包括团

体意外伤害保险及其附加医疗、住院补贴险，以及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附加个人责任保险。

之后，阿婆将董某、保险公司诉至平阳县法院，要求

赔偿各项损失。

保险公司辩称，公司虽为骑行人员投保了保险，但保

险赔付需满足几个条件：（1）通过承认的官方平台进行注

册，接受《使用协议》，成为注册用户；（2）通过官方平台正

常用车流程获得并实际使用平台提供的车辆；（3）认证用

户与实际用车人一致。本案中，解锁车辆的人系垄某，实

际用车人系董某，故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致公民人身、财产受

到损害，侵权人应当予以赔偿。本次事故中，该共享单车

的认证用户与实际用车人不一致，董某作为本次事故的

侵权人，不符合约定的被保险人条件，故保险公司不承担

保险理赔责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董某赔偿原告各项

经济损失共计43943.82元。

见习记者 沈婷婷 曹凯琳

近日，安吉交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银色的两厢轿车

在车尾中间装了个水龙头，且排气管型号明显过大，车身

有明显切割痕迹。根据行驶轨迹，交警最终在安吉某小

区的停车位中找到了这辆有“个性”的轿车。进一步检查

该车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辆车存在严重非法改装：驾

驶座椅被替换成赛车座椅，方向盘、挡位杆和仪表盘等都

模仿赛车进行了改装或加装，后排座椅已全部拆除并加

装了平衡杆，车辆的排气系统和轮毂也都进行了改装。

车主王先生表示，这是

他从外地购买的一辆二手

车，当时一时兴起便改装了

车辆，现在因为很少开，所

以没有及时将车辆恢复原状，没想到被交警抓了个正着。

“为什么在车尾装个水龙头？”对此，王先生解释说，

原本水龙头的位置是个雨刮器，后来雨刮器坏了经常滴

水，他就突发奇想地随手安了个水龙头上去。目前，交警

已依法暂扣该车，并督促王先生尽快将车辆恢复原状。

“违法改装安全隐患大，且易造成噪音扰民，影响其

他司机正常驾驶，危害公共安全。另外，车辆违法改装会

影响年检，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会增大事故责任，更有

被保险拒赔的风险。”交警提醒广大车主，自觉抵制非法

改装，安全文明出行。

出租场地
致污染环境
房东一并担责

通讯员 周幼冲

“我以为自己只是收取房

租，租客做了什么都和我没关

系。如果知道要承担这么严重

的后果，我肯定不会出租房

子。”法庭上，年逾五十的房东

傅某追悔莫及。

近日，余姚市检察院对一

出租房屋致环境污染案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租客租

房用于生产作业，而排放的废

水会污染环境。房东明知却不

制止，还为对方提供便利。结

果，房东不仅被追究刑事责任，

还成了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

2020年6月初，田某、汪某

找到余姚的傅某，希望租用傅

某屋后闲置的钢棚开设不锈钢

软管振抛加工点。因为每月能

拿上千元房租，傅某欣然同

意。田某告诉傅某，加工作业

会产生大量废水，希望出租房

增加排水设施。傅某作为房

东，不但没有禁止对方，还根据

对方要求挖掘了一条直通屋外

的排水沟。

随后，田某、汪某在未办理

营业执照及环评手续的情况

下，开始了加工作业。整个钢

棚都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生

产废水则被直接倾倒在地面，

顺着排水沟直排屋外，既污染

了周边农田，也严重影响了邻

居们的生活。

2020年 7月初的一天，环

保执法人员查获了加工点。经

鉴定，排放的废水中，总铬含量

超标10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余

姚市检察院同步开展了民事公

益诉讼调查。检方发现，傅某

对加工作业产生废水会污染环

境心知肚明，事实上这对傅某

的生活也造成了较大困扰，但

看在房租的份上，傅某并未阻

止，还帮忙挖掘排水沟帮助直

排废水。

根据民法典第 1169 条规

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

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

责任。因此，傅某应当对田某、

汪某的环境侵权行为承担连带

责任。

近日，余姚市法院依法作

出判决，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全

部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田某、汪

某、傅某有期徒刑9个月至拘役

6个月，缓刑 6个月不等的刑

罚，同时判令三名被告连带承

担生态损害赔偿47603元。判

决后，傅某主动缴纳了全部生

态损害赔偿费用。

检察官说法：
作为房东或经营者，均需

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在签署房

屋租赁合同时，出租人应与承

租人明确污染物防治的责任和

义务，明确要求承租人依法依

规生产经营，提醒和协助承租

人办理相关环保手续；若出租

人明知承租人的生产经营活动

会污染环境，仍出租房屋供承

租人生产经营的，出租人需同

承租人共同承担相应的环境污

染责任。

车尾装个水龙头 如此改装要不得

骑朋友解锁的共享单车撞了人，谁来赔偿？

兴冲冲去拿婚礼视频，婚庆公司却弄丢了
消保委：退还服务费，赔偿精神损失


